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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宁波新世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原股东 

业绩承诺未完成应补偿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9 月 3 日，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宁波

新世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达公司”）原股东签署了《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在盈利补偿

期间内任何一个会计年度，如新世达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

数，则新世达原股东应当进行补偿。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朱

朋儿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9 号）核准，

本公司向新世达公司原股东朱朋儿、厉建华、程爱娣、朱青玲、朱世范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2,110,815 股，每股发行价格 18.95 元，同时应支

付现金 40,500,000.00 元，收购上述股东所持新世达公司 100%股权。2017 年 2

月 28 日，新世达公司的 100%股权已按照法定方式过户给本公司，并已完成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上述出资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

于 2017 年 3 月 21 日出具中汇会验[2017]0755 号验资报告。2017 年 3 月，本公

司向新世达公司发行的 12,110,815 股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妥登记存管手续，并按照相关协议向新世达公司原股东支付了

现金对价。 



二、承诺业绩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新世达公司原股东朱朋儿、厉建华、程爱娣、朱青玲、朱世范

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新世达公司

原股东朱朋儿、厉建华、程爱娣、朱青玲、朱世范承诺新世达公司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300.00

万元、2,900.00 万元、3,600.00 万元，其中非经常性损益的确认按照《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执行。如果新

世达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低于承诺利润的，则新世达原股东

需按照约定对本公司进行足额补偿。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1、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宁波新世达精密

机械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瑞华核字【2018】01560007 号，

新世达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承诺利润数 2,300.00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36.68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98.21 

2017 年度新世达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

业绩承诺。 

2、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宁波新世达精密

机械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中汇会鉴【2019】1200 号，新世

达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承诺利润数 2,900.00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05.35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92.09 

2018 年度新世达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未达

到业绩承诺。 

四、未完成业绩承诺应补偿的股份数 

1、应补偿的股份数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相关约定及《关于宁波新世达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瑞华核字【2018】01560007 号、《关于宁波新

世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中汇会鉴【2019】1200

号的相关数据，2018 年度新世达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未达到业绩承诺，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需对其进行补偿，朱朋儿应补偿的

股份为：320,485 股，厉建华应补偿的股份为：183,134 股，程爱娣应补偿的股份

数为：137,350 股，朱青玲应补偿的股份数为：137,350 股，朱世范应补偿的股份

数为：137,350 股，合计 915,669 股公司股份。 

2、补偿方案具体计算过程 

因新世达公司 2018 年度实际净利润低于业绩承诺净利润，根据《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的相关约定，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数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止当期期末累计承诺的目标公司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

末累计实现的目标公司的实际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各年承诺的目标公司净

利润数总和 x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累计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补偿金额=（2300+2900-2598.21-2,291.71）÷（2300+2900+3600）

x27000-0=951.38 万元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951.35*10000÷10.39=915,669（注：四舍五入，不足

一股的按一股计算） 

在定价基准日至实际盈利补偿实施日期间，鲍斯股份如实施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当期交易对方各自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交易对方各自在新世达的持股比例×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朱朋儿应补偿的股份为：35%*915,669=320,485 股 

厉建华应补偿的股份为：20%*915,669=183,134 股 

程爱娣应补偿的股份为：15%*915,669=137,350 股 

朱青玲应补偿的股份为：15%*915,669=137,350 股 

朱世范应补偿的股份为：15%*915,669=137,350 股 

注：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总股本 367,962,873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50 元人民币（含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为：以总股本 367,962,87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 元人民币（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上述计算

过程中，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以及应补偿股份数量均随之进行了调整。 

在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前，公司如实施 2018 年度派息，则将应回购股份对应

的派息款上缴归上市公司所有。 

五、回购股份的主要内容 

1、回购股份目的：履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业绩承诺约定； 

2、回购股份方式：定向回购朱朋儿、厉建华、程爱娣、朱青玲、朱世范所

持应补偿股份； 

3、回购股份价格：总价 1.00 元人民币； 

4、回购股份数量：915,669 股； 

5、回购股份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6、回购股份期限：公司应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对应补偿的股份予以注销； 

7、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影响的分析：本次回购对公司经

营、财务及未来发展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六、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19年 4月 1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宁波新世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原股东业

绩承诺未完成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关于宁波新世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瑞华

核字【2018】01560007 号 

5、《关于宁波新世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中汇

会鉴【2019】1200 号 

特此公告。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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